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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商 务 厅
粤商务贸函〔2023〕176 号

广东省商务厅关于组织企业参加第六届
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（深圳除外），有关企业：

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（以下简称进口博览会）将于

2023 年 11 月 5 日-10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（上海）举办。根据第

六届进口博览会组委会招商工作的要求，我省将组成交易团组织

采购商前往观展、采购。为做好采购商组织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展会时间及地点

2023年11月5日-10日，国家会展中心（上海）。

二、展会规模及主要内容

第六届进口博览会由商务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，包

括企业商业展、虹桥论坛、国家综合展、专业配套活动和人文交

流活动等。其中企业商业展规划面积36万平方米，共设食品及农

产品展区、汽车展区、技术装备展区、消费品展区、医疗器械及

医药保健展区、服务贸易展区、创新孵化专区。食品及农产品展

区包括乳制品，肉类、水产品和冷冻食品，饮料和酒类，休闲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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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、甜食、调味品，蔬果和农产品，农作物种业专区，综合食品

等；汽车展区包括整车、商用车、汽车文化及生活方式、智能出

行产品及技术、汽车运动及赛事、汽车配套产品及养护用品等；

技术装备展区包括数字工业自动化、集成电路、能源低碳及环保

技术、人工智能数字打印及光学技术、金属加工、应急抢险等；

消费品展区包括绿色智能家电及家居、美妆及日化用品、时尚潮

流及珠宝、体育用品及赛事等；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包括药

品、医疗器械、营养保健食品、健康养老专区、公共卫生防疫专

区、其他等；服务贸易展区包括金融服务、供应链服务、文旅服

务、咨询服务等。

三、采购商组织要求

采购商组织的重点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智能及高端装备、消费

电子及家电、汽车、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、食品及农产品、医

疗器械及医药保健，新兴技术、服务外包、创新设计、文化教育、

旅游服务等。

采购商组织的重点对象包括但不限于批发零售企业、进口贸

易企业、各类交易中心、各类经销商代理商、电子商务企业、生

产制造和服务企业以及终端用户，医疗、教育、科研、文化、旅

游、体育等领域的企业和机构。

四、相关工作要求

根据进口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部署要求，请安排 1名业务经

办同志负责经办此项工作，请将联系人的姓名、职务、电话等信

息(详见附件 1)于 7 月 7 日前反馈我厅外贸处。




